附件
2026年福建省现代菌业提升工程项目

申报指南

一、项目支持重点
（一）食用菌科技创新推广联合体。支持各地在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基质、新模式、新装备等方面与科研院所、高校联动协作，开展试验与推广、技术培训与现场观摩、品牌宣传与推介等内容。
（二）菌包高质量供应提升建设。支持各地将料包集中生产供应向菌包（菌种）集中生产供应转型升级，补助用于自动化拌料、装袋（瓶）、灭菌、接种、培养、冷链运输及现代发酵隧道等设施设备或菌种生产、培养、保藏、质量检测等设施设备配套与升级。
（三）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提升建设。支持有一定规模的食用菌生产企业建设工厂化生产线（含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等），促进工厂化生产设施装备提档升级，补助用于自动化制袋（瓶）、高压灭菌、净化接种、物料传输、环境因子智能控制等设施设备配套与升级。
二、项目申报对象和条件

（一）食用菌科技创新推广联合体项目

申报对象：各县（市、区）食用菌技术推广部门
申报条件：2026年联合科研院所、高校开展食用菌科技创新推广联合体项目，连片规模达10万袋（瓶）以上（床栽规模达10亩以上），开展技术培训或现场观摩2场以上，累计培训人员100人次以上；结合当地特色食用菌开展品牌宣传与推介活动的优先考虑。项目建设内容不得与2025年已获得补助的项目雷同。
菌包高质量供应提升建设项目

申报对象：
新型农业（食用菌）经营主体

申报条件：（1）2026年新建、扩建或改建菌包集中生产供应中心，新投入拌料、装袋（瓶）、高压灭菌、净化接种、温控养菌、物料传输等设施设备，开展社会化养菌服务、年供应菌包达100万袋以上；（2）持有《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菌种场，2026年新建、扩建或改建菌种生产线（包括菌种质量检测等设备），生产供应母种3000支（试管）/原种2万瓶/栽培种50万袋或1万升（液体菌种）以上。2025年未获得补助的项目优先考虑。
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提升建设项目

申报对象：新型农业（食用菌）经营主体
申报条件：2026年新建、扩建或改建工厂化生产线，新投入现代化制袋（瓶）、数字化灭菌、自动化接种、环境因子智能调控等设施设备，年产能新增1000吨以上（鲜品）。2025年未获得补助的项目优先考虑。
申报程序和要求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（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）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单位开展项目申报，择优确定推荐储备项目，报所在设区市农业农村局。

（二）审核遴选。设区市农业农村局按照申报条件要求，组织开展项目遴选，确定推荐储备项目，于12月1日前将正式文件及附件材料（附表1、2，一式2份）报省食用菌技术推广总站。

（三）确定项目。省食用菌技术推广总站按照《中共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关于推行项目资金管理和监督“三三制”工作法的通知》有关规定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，根据因素法确定补助项目，并在福建农业农村信息网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确定入选项目名单。

（四）其他要求。各设区市农业农村局要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要求精心组织项目申报，加强统筹协调，认真审核项目信息。原则上每个县（市、区）申报食用菌科技创新推广联合体项目不超过1个，食用菌主产县不超过2个项目，已获得同类省级财政资金补助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。推荐申报的项目要确保2026年底前能完成验收。
通讯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冶山路24号省农业农村厅5号办公楼 省食用菌技术推广总站

邮政编码：350003

联系人：汤坤鹏

联系电话：15005002051
电子邮箱：960512965@qq.com
附表：1.2026年福建省现代菌业提升工程项目申报书

2.2026年福建省现代菌业提升工程储备项目汇总表



